經濟部受災融資協處利息補貼加碼要點切結書115.1.20版

一、                     (申請事業名稱)茲申請「經濟部受災融資協處利息補貼加碼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利息補貼，本事業為：
    (一)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之中小企業或僅辦理稅籍
登記之營利事業，並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所定實收資本額、出資
額或經常僱用員工數基準。
    (二)公告適用對象，並符合下列任一資格條件者：
1.經金融機構調查受災屬實。
        2.持有政府機關或本部委託輔導單位出具之受災證明文件。
    (三)因下列災害受災:
1.丹娜絲颱風 2.七二八豪雨 3.楊柳颱風 4.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
5.鳳凰颱風
二、申請利息補貼項目:
    (一)新增中小企業災害復舊貸款，每一災害每一事業利息補貼總額度最高新臺幣50萬元。
    (二)原有貸款利息減免：於114年7月4日以前(丹娜絲颱風、七二八豪雨、楊柳颱風)/114年9月23日以前(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114年11月13日以前(鳳凰颱風)已動撥貸款，每一災害每一事業利息補貼總額度最高40萬元。
三、主管機關得偕同信保基金、經理銀行或承貸金融機構隨時派員前往瞭解貸款運用情形，本事業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四、本事業確實知悉有以下情事，承貸金融機構將停止核計利息補貼，並收回補貼之利息：
(一)不符合本要點第三點所稱受災中小事業或第四點適用對象及貸款。
(二)未經承貸金融機構同意變更授信用途。
(三)就同一筆貸款重複享有本要點及其他之政府機關所定相同性質利息補貼。
(四)其他不符合本要點規定情事。
五、本事業若有不實情事，願承擔所有法律責任，並自願繳回已領取之補貼。
此致金融機構:            　　　　
具切結書人：            　　　 　（申請事業名稱）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負責人：                                              (請蓋大小章)  
申請日: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